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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崇拜叱咤风云的罗纳尔多,有人崇拜知识渊博的鲁迅,有人崇拜能弹奏无数美妙的音乐的贝多芬,还有人崇拜……而我却崇拜一位美国普普通通的小女孩，她个子娇小，有一双蓝湛湛的眼睛，我猜一阵大风吹过的时候，她便会随风飘飞了。也许你们会说：那你为什么会崇拜她呢？


话还得从前几年的世界级大灾难——印度洋大海啸说起。那时候这位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去泰国旅游胜地——普及岛游玩。


有一天，母亲陪同小女孩一起到碧波荡漾的海里去游泳，正当她们玩得高兴的时候，小姑娘忽然发现有死鱼，一大群一大群的，陆续地飘向岸边，这时候小女孩想：这么多死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
就在这时候，小女孩又发现海里正在冒着泡泡，潮又退得老远老远的，小女孩想到了不久前上的关于海啸的公开课，老师说的种种迹象和现在种种现象完全吻合，她急促地向母亲喊道：“海啸来了！快喊他们赶快逃！”


妈妈听了女儿说的话半信半疑，但听了女儿的分析，大声朝在海里游泳的人大喊：“大家快逃！海啸马上来了！”人们陆续上了岸。但还是有人在海滩上捡着五颜六色的贝壳，他们不相信死神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边。小女孩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，前去向他们诉说着，小女孩急得满头是汗，经过小女孩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把好些人叫上了岸。


小女孩说的没错，不久之后，一阵阵海啸向岸边撕咬过来，一阵比一阵大，顷刻间海边的房屋就被海啸吞没了。人如果在岸边，准会在劫逃难呀！


我崇拜那个小姑娘，凭着知识救了那么多的人！我崇拜她能把课堂上的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来！我崇拜她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那么沉着，那么冷静！


我崇拜她……








郁雯





说到淘宝，你别总以为是上网，或是外出赶一个又一个店。小孩子对这种淘宝是不感兴趣的。


今天虽是高温天气，但是像我这样爱出去玩的孩子是不怕热的，因为玩乐之中常常能淘到自己心系的宝贝。


今天，我的好朋友鲁世杰和我一起出去玩了，因为生命在于运动，所以我们跑了很多的地方，两个健身广场都去过了，满身都是汗。我们就像两个“火娃”一样，一点都不怕火，我们到了很多有鹅卵石的地方，那里不仅阴凉，而且显现出大自然的生机，不过我不是说昆虫，因为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它，我今日特别关注的是这个——鹅卵石。


鹅卵石其实很奇妙、好看，以前就和鲁世杰一起观察、收集了很多鹅卵石，但是很少是我们满意的，有的很好看，但是却残破了；有很多完整光滑的，但都看起来不怎么样。不过这也正好可以锻炼我们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，来发现大自然的奇妙无穷。


这次我们一起找到了十个好的鹅卵石，每挑到一个好的，都像是上了一层成功的台阶；虽然少，但是都很好看。我最喜爱这些“神奇的石头”了，它们有的摸起来很光滑，有的看起来特别透明，甚至有的虽然不是透明的颜色，但是看起来一样透明哩！


回家之后我把今天和以前找到的鹅卵石都洗了一下，细细逐一观察，我感到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实在是太了不起了！


现在，你知道我淘的是什么宝了吧！我太喜欢这些鹅卵石了！











陈鸿清





从小丰衣足食的我，从来没认为打工赚钱是我该做的事，也从来不会感觉到打工者的艰辛和劳累。经常看到姑姑厂里的人工作，我还有点嗤之以鼻：“哼!这点活我也会，有什么难的！”但这次暑期打工，却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和认识。


这天傍晚，妈妈下班回来，让我明天去舅舅厂里，和我表姐一起去打工。噢！明天不用看书学习了，明天我开始赚钱喽！


第二天，我吃好早餐便跟着妈妈一起去上班。我们来到车间，刚来到工作台，我不免惊呆了，那有几种型号的轴承堆成好几堆，每一堆就像小山似的，金灿灿、亮闪闪的。


这时我看到姐姐已经在干活了。我赶紧戴好了手套，照着姐姐的样子做了起来：从左边拿起一根轴承，右手用毛笔蘸了金属漆，将每个轴承接口处的黑色涂成黄色，放到另一边。这样，一个就好了。因为我第一次做，速度有些慢。但我想：平时我不是总会说工作很容易吗？今天我怎么会连这堆轴承都征服不了！一想到这个，我速度就快许多。


“啊！”我叫了一声，姐姐问我怎么了，我说：“堆得太高，脚被轴承砸到了。”没想到干活不但累，还时时有危险啊！


整整一天，我都是做同一种活，做得我是大汗淋漓，气喘如牛，甚至连小便都算好了次数。结果，还是只做了普通工人的十分之一。


到了下班的时候，舅舅给我和姐姐每人50元工钱。我知道，舅舅是因为我和姐姐是他外甥女，所以才给我们每人50元的工资。


回家后，我把辛勤劳动换来的50元放入了储蓄罐，心里默默地想：陆游说得好啊：纸上得来总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只有亲自参加劳动，付出艰辛和汗水，才能品味劳动的乐趣。还有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小看，只有试过了，做过了，才知道做好每件事都不是容易的。














杨磊














友情是伟大的，是难以割舍的，更是难忘的！当我读完著名作家曹文轩写的《细米》时，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！


曹文轩叔叔根据自己童年的乡村生活经历和感触，写下了这本书。书中真挚的情感、优美的词句、深奥的哲理·······使我受益匪浅！


这本书描写了细米和梅纹在一起的难忘时光，塑写了一个调皮捣蛋的乡村孩子到成熟的完美蜕变！少年细米生来就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儿，他与表妹红藕两小无猜，一同长大，日子如清水一般缓缓流淌。然而有那么一天，大河上漂来一叶巨大的白帆，白帆下飘来了一群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儿。这些从苏州来这里插队的女知青，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新鲜气息，而其中的梅纹姑娘以她纯净而温柔的情感与精神力量，使细米这个调皮捣蛋的乡野孩子步入了新的成长历程。


在朴实而平淡的乡村生活中，细米和梅纹日渐情同手足。细米颇爱雕刻，但却不知方法。细心的梅纹恰好略懂一二，手把手地教了起来，圆了细米酷爱雕刻的梦！！


这本小说深谙人情与人性的微妙，写就了一段可以与日月同在的情感故事，以优雅的笔调完成了一个少年的心灵雕塑。安宁的村落、寂静的麦田、旋转的风车、河里的下船、各色的鸽子、袅袅的炊烟，与四季优美的乡村风景一道参加了这个东方少年的成长冕礼！！


这本书给我感触最深的，终究是那永不泯灭的感情！











李钒杰





小荷报 班级作文报 第6期(暑期作品4)














